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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项目概况 

1.1 任务来源 

2017 年 3 月，经深圳市水务局批准，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

限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深圳市《河湖污泥处理厂运行

管理与监测技术规范》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立项申请。根据 2017

年 5月 25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下达 2017年技术标准文件

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》（深市监[2017]83 号），批准《河湖污泥处理

厂运行管理与监测技术规范》立项，要求抓紧落实和实施计划，按时

完成技术标准文件制修订任务，计划完成时间 2017年 12月。 

1.2 起草单位 

本规范由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牵头起草，参与起草的

单位包括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建集团

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。 

2.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及与相关标准的关联性 

2.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

随着对河湖水体污染机理研究的深入，河湖污染底泥（简称“河

湖污泥”）的危害性越发受到重视。国务院“水十条”中明确提出“采

取控源截污、垃圾清理、清淤疏浚、生态修复等措施，加大黑臭水体

治理力度”。我国的湖泊河道的疏浚淤泥量每年至少可达到 7000万吨，

还有来自城市下水道的大量疏浚淤泥，加在一起每年的淤泥量超过 l

亿吨。不同于市政污泥，河湖污泥具有泥量大、污染成分复杂、含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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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较高、结合力强、收缩率大等特性。城市河湖污泥处理作为黑臭水

体内源污染治理的重要环节，已成为制约城市河湖水体污染治理的一

项技术难题，其解决取决于污泥处理厂的有效运行。 

随着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开展，会有越来越多污泥处理厂建设

并投入使用，处理环保清淤过程中产生的污泥，达到水质改善的目的。

为保障河湖污泥处理厂的科学运行管理与监测，提高河湖污泥处理的

质量和效率，需要相应的技术标准作为支撑，而目前在河湖污泥处理

厂的运行管理与监测方面国内尚缺乏可参考的技术标准。因此，迫切

需要制定《河湖污泥处理厂运行管理与监测技术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规

范》）。 

2.2 与相关标准的关联性 

本规范规定了河湖污泥处理厂的基本要求、运行管理要求、监测

要求、运行阶段环境监测及运行记录与数据统计等，适用于深圳市河

湖污泥处理厂的运行管理与监测。本规范的制定有助于明确河湖污泥

处理厂运行管理和监测的技术要求，确保河湖污泥处理厂的安全、稳

定、高效运行及产出物达标排放或处置，并能填补河湖污泥处理厂运

行管理与监测方面的标准空白。 

深圳市《河湖污泥处理厂产出物处置技术规范》（SZDB/Z 

236-2017）已于 2017 年 4 月实施。其规定了河湖污泥处理厂产出物

（垃圾、余沙、余土、余水）处置的控制指标及限值，并提出了各产

出物的分类分级标准和相应的处置途径，为在满足环保和安全要求前

提下的产出物处置形式、资源化利用等提供了依据，可有效指导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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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底泥处置活动的开。 

这两个技术规范具有较大相关性，二者互为补充。《河湖污泥处

理厂运行管理与监测技术规范》不仅对污泥厂的运行管理进行规范，

而且对污泥厂的运行过程及最终的产出物进行监测，是污泥厂高效稳

定环保运行、产出物达标产出的重要保障。 

3. 主要起草过程 

3.1 资料收集及调研 

本规范在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企业标准《水环境治理

工程污泥处理厂运行管理与监测技术规范》基础上升级转化为深圳市

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，企业标准从 2016年 10月中下旬开始制定工

作，2017年 5月已形成送审稿，并计划 7月-8月发布实施。 

2017 年 5 月底，标准立项后在原有企业标准的基础上，标准编

制组召开内部讨论会，结合深圳市特点及已有河湖污染治理工程经验，

对国内外河湖内源污染治理、河湖内源污染研究、河湖底泥研究等相

关工作展开调研，增强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3.2 征求意见稿 

2017年 6月底，标准编制组根据资料整理、调研情况，删减不符

合深圳市特点的要求与规定，补充完善相关要求，完成标准草案起草

工作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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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

4.1 科学性原则 

本规范编制以国内外河湖内源污染治理、河湖底泥研究等工作及

经验成果为基础，既要有原则规定，又要体现一定的灵活性；既要符

合我国的实际国情，又要借鉴并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新理论、新技术；

既要体现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前瞻性，又要体现适用性。 

4.2 统一性原则 

本规范内和系列配套标准之间的一致性，包括标准的文体、术语

等。 

4.3 协调性原则 

本规范与其它相关标准之间的关系，包括与基础标准、上、下级

标准、非本专业、非本行业标准等的协调性。 

4.4 适用性原则 

本规范的内容应便于实施，且易于被其他的标准或文件所引用，

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要求。 

4.5 规范性原则 

本规范严格按照 GB/T 1.1-2009 要求编制，做到文字简练明确、

形式规范，有利于理解和实施，且符合程序和相关规定。 

5. 主要条款说明 

本规范制定过程中，编制组在广泛调查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，吸

收了国内外污泥处理厂的运行经验，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在污泥处理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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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及实践经验。为便于广大勘察、设计、施

工、科研、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

文规定，对规范中主要条款内容的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

关事项进行了以下说明。 

5.1 运行管理要求 

本章节结合污泥处理工艺要求以及现行污泥处理厂运行要求等，

针对污泥处理厂涉及的预处理系统、浓缩系统、调理改性系统、脱水

成固系统、余水处理系统、臭气排放、噪声控制、设备运行、安全操

作、维护保养、技术指标方面进行规定，旨在形成一套完整的污泥处

理厂运行管理体系，有效指导污泥处理厂运行管理，确保河湖污泥处

理厂的安全、稳定、高效运行。 

5.2 运行监测要求 

本章节主要对污泥接收与储存、预处理系统、浓缩系统、调理改

性系统、脱水成固系统、余水处理系统中涉及的采样点布设、采样频

率、采样方法、样品保存、检测项目及分析方法等要求分别进行规定，

保证后续余土、余沙、余水资源化利用，满足《河湖污泥处理厂产出

物处置技术规范》SZDB/Z 236—2017 中对产出物达标排放及处置的

规定。  

针对污泥处理厂余土处置问题，设计《余土转移联单》（参照附

录 A），并给出《余土转移联单》上的余土二维码示例（参照附录 B）。

标识内容也可自行设计，但自行设计的溯源标识应包括附录 B中内容。

二维码溯源标识有利于余土产生单位、运输单位、接收单位三方了解



6 

余土信息并溯源，为后续资源化利用及处理处置提供指导。 

余土产生单位应当如实填写联单中产生单位栏目，并加盖公章，

经交付有资质运输单位核实验收签字后，将第一联正联自留存档，将

第一联副联与其他各联交付运输单位随余土转移运行。 

余土运输单位应当如实填写第二联单的运输单位栏目，按照国家

有关物品运输的规定，将余土安全运抵联单上标明的接受单位，并将

联单第一联副联、第二联副联、第三联随转移的余土交付接收单位。 

接收单位应当将联单第二联副联、第三联副联自接受余土之日起

十日内交付产生单位，由产生单位自留存档，联单第一联副联、第三

联正联由接收单位存档，联单第二联正联由运输单位存档。联单的保

存期为五年。 

5.3 运行阶段环境监测 

为有效监测污泥处理厂运行期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，选取大气污

染物、噪声作为监测类别，并对不同类别的监测点布设、监测频率、

监测方法、监测项目及分析方法进行规定，确保污泥处理厂运行期间

污染物达标排放，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。大气污染物监测点的布

设及监测方法主要参照现行国家标准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

14554；噪声监测点的布设及监测方法主要参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GB 12348。  

5.4 运行记录与数据统计 

针对污泥处理工艺中涉及的预处理系统、浓缩系统、调理改性系

统、脱水固性系统、余水处理系统运行记录与数据统计进行要求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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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不同系统使用到的设备运行情况、维修、保养情况等，提高污泥处

理厂运行效率，保证运行质量；并形成一套完整实用的运行记录与数

据统计工具包,共计 27 个表格（参照附录 C），便于及时了解设备运

行情况、处理效率等，保证污泥处理厂产出物达标排放，提高后续资

源化利用水平。 

6. 国内外同类标准对比 

我国 1984 年颁布了第一部污泥国家标准《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

制标准》（GB 4284）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市政污泥的问题和对

环境的危害日渐显著，我国有关市政污泥相关标准的制定步伐也相应

加快，制定了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分类》（GB/T 23484、CJ/T 

239）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》（GB/T 24188、CJ 247）等标准，

并针对不同泥质类型制定相应的标准，包括园林绿化用泥质、混合填

埋泥质、制砖用泥质、单独焚烧用泥质、农用泥质、水泥熟料生产用

泥质、林地用泥质、土地改良用泥质等进行规定；此外出台对我国城

镇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具有指导意义的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

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（试行）》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

技术指南》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规范》等指导性技术

文件。从标准种类来看，涵盖排放标准、产品标准以及检验方法标准。

可以看出，市政污泥强制性标准主要集中在排放标准，而近期颁布的

一系列泥质标准多为推荐性的产品标准，供污水处理厂等污泥产生单

位参照执行。 

我国市政污泥处理处置问题正日益受到重视，污泥标准的制、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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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工作不断开展，相关体系也在不断完善。但我国污泥标准体系缺少

污泥处理处置环保标准这一重要的污泥标准类别，对指导污泥处理处

置工作十分不利。制订污泥标准，需着重设置全面、合理、可行的指

标体系和指标限值。我国市政污泥标准在污泥中重金属种类和浓度限

值、挥发性有机物与致癌物种类和限值等方面较为先进，但也存在着

缺少重金属施用负荷控制指标、土壤中重金属限值和减少对病原传播

动物吸引的控制指标等问题，需逐步完善。 

我国市政污泥处置标准体系除了上述问题外，还存在着污泥处理

处置标准体系框架不完善，如关于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设计规范、

操作规程、运行过程监管和运行效果评价考核标准、污泥资源化利用

相关标准及其环境安全性监测监管标准等依然缺失；目前制定标准大

多还只是泥质标准，还需进一步开展规程、规范和技术导则的研究编

制。在运行管理方面，目前我国环境保护部已发布《城镇污水处理厂

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》HJ 2038，主要规定了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

管理进行技术要求和运行效果的性能评估，对污水处理、污泥处理处

置、恶臭气体处理、厂界环境噪声、设备、中央控制性能进行要求，

并对如何进行信息记录与管理、性能评估进行规定，从而加强城镇污

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，确保处理厂稳定、达标排放。 

不同于《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》HJ 2038，河

湖污泥处理厂主要针对河湖污泥处理，需重点考虑垃圾、余沙、余土

和余水等不同产出物处置过程中设备、设施的操作规程和运行管理要

求、效率等，运行阶段处置场所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，产出物溯源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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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因此本规范除了对污泥处理设备、设施运行管理与监测要求外，

设计《余土转移联单》、二维码、运行记录与数据统计系列表格等，

加强操作规程规范、运行过程监管和运行效果评价等，保障后续资源

化利用及处理处置。 

7. 标准实施的预期效益及建议 

河湖污泥处理厂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技术系统，河湖污泥处理厂运

行管理状况的指标复杂，监督检查工作的技术性强。为了规范、指导

这项管理工作，有必要根据环境统一监督管理和污染减排工作的要求，

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，以促进对河湖污泥处理厂运行的环境管理能力

和监测水平的提升。 

本技术规范编制主要是为指导河湖污泥处理厂及专业化运营企

业对污泥处理厂的运行管理与监测和环境保护部门执法监督，促进污

泥处理厂不断提高技术管理水平，以保证污泥处理厂平稳安全达标运

行；与此同时，使环境监管部门在对河湖污泥处理厂运行过程的检查

工作中有章可循。标准贯彻实施建议包括： 

（1）本规范内容旨在指导河湖污泥处理厂生产过程中的运行管理

与监测，应区别于指导河湖污泥处理厂规划、设计的技术要求和技术

规程； 

（2）使用单位在实际运行管理过程中，应严格依据环保法律、法

规以及行政规章的规定，以本规范为指导，保证河湖污泥处理厂的运

行管理与监测各环节与国家、地方的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的精神相一致，

保障管理与监测行为的合法性、公正性、科学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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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本规范的主要内容的结构以河湖污泥处理厂的主要工

艺流程进行组织编排，使用单位可依据其河湖污泥厂的具

体工艺流程及其他实际情况，在上级主管单位或部门的许

可下，对运行管理与监测环节有所调整。 


